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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本公告乃昇能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

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

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」）已獲本公司控股股東Otautahi Capital Inc.（「OCI」）告知，於

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OCI已無償將合共 20,0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有關股

份」）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%）轉讓予一組個人（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）（「收

受人」）（「轉讓」）。

OCI表示，所有收受人多年來一直與OCI保持深厚的友誼，因此，轉讓是為了向收

受人表示感謝及讚賞，感謝彼等在信任及相互支持基礎上建立了長久的友誼。

緊接轉讓完成後，OCI將於 730,00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

數 73%），並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。由於有關股份由OCI轉讓，因此轉讓不受上市

規則第17章的條文所規限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昇能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

Peter Brendon Wyllie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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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： (i) Peter Brendon Wyllie先生（董事會主席）、Wei-

Ming Shen博士、閆海亭先生及侯皓瀧先生為執行董事； (ii)王平先生為非執行董

事；及 (iii)鄭大鈞先生、魏明德先生及陳楚雯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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